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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关于累计涉及诉讼/仲裁(含已转让债权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累计涉案的本金：约150,851,784.49元

●是否会对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因部分案件尚未审结，目前暂时无法判断本次公告的

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的影响。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已按照会计政策及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对相关诉讼计坏账准备。

一、主要诉讼案件汇总情况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厦工股份” ）于2020年5月25日收到福

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应诉通知书》【（2020）闽民终301号】。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有关规定，公司对公司和子公司近12个月内新增累计涉及诉讼（仲裁）事项和已披露累

计涉及诉讼（仲裁）进展情况进行统计（含已转让债权诉讼事项），诉讼（仲裁）涉及金额合计

约150,851,784.49元，占公司2019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11.37%，其中已转让债权涉及诉讼

占公司2019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10.58%。

（一）已转让债权涉及诉讼的汇总情况

公司管理人于2019年9月26日对328家企业的应收账款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挂牌。

2019年10月15日，竞买人厦门创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程资产” ）以起拍价400,

294,241.22元在第二次拍卖中竞拍成交。2019年10月30日，公司于《中国改革报》刊登了《厦门

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与厦门创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依法将前述328家企业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转让给创程资产。 虽然上述328家

企业的应收账款主债权已公告转让，但诉讼案件遍布全国各个区域，债权人收到公司发出的债

权转让通知书时间跨度较大，法院办理所有债权转让需要一定的程序，故其中部分诉讼案件进

展，法院仍以厦工股份为原告继续受理。公司将上述应收账款事项所涉及已转让债权诉讼案件

进行累计，截止目前已转让债权合计金额为140,369,049.46元，占公司2019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绝

对值的10.58%，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起诉方 被起诉方 案件类型 涉案金额（元） 案件进展

1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

金政旭、本溪厦工机械有限公司、第三

人：辽宁厦工机械有限公司、李亚新

合同纠纷 52,033,298.30 二审审理

2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

山东黄河物资总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30,993,822.62 强制执行

3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

青岛凯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1,860,746.10 强制执行

4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

庄高扬、王修德、吴德来、第三人：天津

市厦工机械销售有限公司

股东损害公司债权

人利益责任纠纷

3,890,256.04 一审审理

5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

南京晟辉元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18,277,980.93 终审判决

6

厦门创程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长沙申远机电贸易有限公司、 戴志华、

易霞、第三人：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33,312,945.47 一审判决

（二）非已转让债权涉及诉讼（仲裁）的累计情况

除前述已转让债权涉诉讼外，公司将公司和子公司近12个月内涉及诉讼（仲裁）事项进行

累计，截止目前非已转让债权合计金额为10,482,735.03元，占公司2019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绝对

值的0.79%，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起诉方 被起诉方 案件类型 涉案金额（元） 案件进展

1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

合肥擎动工程机械有限公

司、李磊、朱龙等人

买卖合同纠纷 770,590.09 一审审理

2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

蔡奎全 劳务合同纠纷 1,047,700.00 一审审理

3

长沙中传变速箱有

限公司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破产债权确认纠纷 221,070.4 一审判决

4

无锡顺达智能自动

化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破产债权确认纠纷 475,930.00 一审判决

5

厦门厦工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

东方天润（厦门）建筑装饰

股有限公司

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 552,910.66 执行裁定

6

厦门厦工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

福建省建瓯市源达竹木有限

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3,013,151.13 裁决

7

崋鑫亨贸易有限公

司

厦门厦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1,788,002.75元（229，661

欧元）

一审判决

8

厦工机械（焦作）有

限公司

山东恒宇新能源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2,613,380.00 一审判决

二、主要诉讼（仲裁）案件的基本情况及进展

（一）已转让债权涉及诉讼

1、2016年9月8日，公司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辽宁厦工机械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辽宁厦工” ）支付拖欠货款及资金占用费共计6,612.17万元等，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6

年12月10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的“临2016-061” 公告。因金政旭和本溪厦工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溪厦工” ）为辽宁厦工提供担保，公司为实现债权，于2019年7月依法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 请求金政旭和本溪厦工对辽宁厦工所负债务（截止至2016年12月31日货款本金

52,033,298.3元及截止至2016年6月30日资金占用费11,195,051.31元）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等。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2019年7月26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临2019-065” 号公告。公司于2019年12月16

日收到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闽02民初64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金政旭和本溪厦工应

就第三人辽宁厦工对公司所负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等。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9年12月18

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临2019-121” 号公告。

因金政旭和本溪厦工不服（2019）闽02民初647号《民事判决书》内容，向福建省高级人民

法院提起上诉，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5� 日接到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和《传

票》【（2020）闽民终301号】，目前该案处于二审阶段。

2、山东黄河物资总公司（以下简称“山东黄河” ）原为本公司山东地区的经销商，长期拖

欠公司货款，经公司多次催讨后仍无法实现有效回款，2016年5月13日，公司向福建省厦门市中

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山东黄河支付拖欠货款及资金占用费等。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6年

7月13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的“临2016-032” 号公告。2018年3月30日，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就

公司与山东黄河合同经济纠纷一案进行公开审理，并出具（2016）闽02民初505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山东黄河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公司货款30,993,822.62元及相应资金占

用费等。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8年4月28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临2018-033” 号公告。

因双方均不服（2016）闽02民初505号《民事判决书》，分别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

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因山东黄河未按照判决书履行还款义务，

2020年4月26日，公司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20年5月21日，公司收到厦门市

中级人民法院的执行裁定书【（2020）闽02执338号】，裁定如下：冻结、划拨被执行人山东黄河

物资总公司、吴自新所有的款项人民币3200万元，或查封、扣押、拍卖、变卖前述被执行人相应

的等值财产。目前本案处于执行阶段。

3、青岛凯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凯锐” ）为本公司经销商，长期拖欠公司

货款，经公司多次催讨后仍无法实现有效回款，2019年7月，公司正式向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要求青岛凯锐支付货款2,010,746.10元及资金占用费等。2019年7月24日，厦门市思明

区人民法院正式受理该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9年7月27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临2019-066” 号公

告。 经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审理后判决青岛凯锐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公司支付拖

欠货款1,860,746.10元及资金占用费等。 因青岛凯锐未按照判决书履行还款义务，2020年4月30

日，公司向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20年5月7日，公司收到厦门市思明区人民

法院的受理执行案件通知书【（2020）0203执6651号】，本案目前处于执行阶段。

4、天津市厦工机械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厦工” ）为公司早期经销商，因拖欠公

司货款且无可执行财产已被公司于2018年9月12日向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提起强制清算

申请。天津厦工是有限责任公司法人，庄高扬、王修德、吴德来三人系公司股东但未按法律约定

对天津厦工进行清算，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故公司于2020年3月向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请求庄高扬、王修德、吴德来对第三人天津厦工所负的未清偿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债务包括：截止至2018年11月9日货款本金3,890,256.04、逾期付款违约金2,266,463.169元（暂计

至2018年11月9日）、 迟延履行期间间的双倍债务利息1,743,341.353元 （暂计至2018年11月9

日）。2020年3月6日，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正式受理该案， 受理案件通知书号为

【（2020）闽0203民初3923号】。为防止被申请人隐匿、转移其财产，保证后续的生效判决能够

得到有效地执行，公司已按相关规定执行内部信息暂缓披露程序，同时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

请，并请求依法冻结被申请人银行存款人民币790万元或查封、扣押、冻结其等额价值的其他财

产。目前案件处于一审阶段。

5、南京晟辉元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晟辉元” ）为本公司江苏地区的经销

商，长期拖欠公司货款，经公司多次催讨后仍无法实现有效回款，2018年11月公司正式向厦门

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南京晟辉元支付拖欠货款19,927,980.93元及资金占用费等。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临2019-058” 号公告。公司不服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

闽02民初877号《民事判决书》的部分内容，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2019年10月10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临2019-090” 号公告。

2020年5月21日，公司收到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2019）闽民终1393号】，

判决如下：一、维持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闽02民初877号民事判决第二、三、四、

五、六、七项。二、变更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闽02民初87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

“被告南京晟辉元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厦工股份货款18,277,980.93及资金

占用费（资金占用费暂计至2018年11月20日为6,648,540.01，之后以18,277,980.93元为基数，按

每日万分之四计算至款项全部付清之日止）” 。 二审案件受理费502,626元， 由南京晟辉元、王

坚、武兴梅、张浩、沈志妹、娄辉、陈莉、王跃敏、沈志勇、王雪静、高峰负担；一审案件受理费176,

054元，由原告厦工股份负担1221元，由被告南京晟辉元王坚、武兴梅、张浩、沈志妹、娄辉、陈

莉、王跃敏、沈志勇、王雪静、高峰负担174,83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6、2016年起，长沙申远机电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申远” ）与厦工股份签订多份

产品经销协议，在产品经销协议中，双方就付款结算等内容均作出明确约定，同时约定了若长

沙申远逾期付款， 则需从逾期付款之日起以逾期付款金额的日万分之四向厦工股份支付资金

占用费。协议履行期间，长沙申远从厦工股份购买大量产品对外销售，但长沙申远长期拖巨额

货款未按时结清。2018年1月2日，厦工股份向长沙申远公证邮寄送达《债权转让通知函》，将长

沙申远截止2017年8月31日所欠货款33,312,945.47元以及资金占用费等债权全部转让给创程资

产，然而长沙申远未向创程资产还清款项，创程资产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于2020年

1月9日收到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闽02民初866号】传票，厦工股份作为本案件的第三

人。

2020年5月21日，创程资产收到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2019）闽02民初866

号】， 判决如下： ①长沙申远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创程资产支付货款本金33,312,

945.47元及资金占用费、律师费36,840元、保全费5000元及保全保险费35,005.06元。②戴志华对

长沙申远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有权在承担保证责任范围内向长沙申远追偿。③创

程资产有权折价或者拍卖、 变卖长沙申远名下位于湖南长沙暮云经济开发区伊莱克斯大道的

一处房产， 并以所得价款在最高额抵押担保金额260万元范围内优先受偿长沙申远的上述债

务。④创程资产有权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戴志华名下位于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望岳路办事处

老垅坡社区的一处房产， 就所得的价款在最高额抵押担保金额56万元的范围内优先受偿长沙

申远的上述债务。⑤创程资产有权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易霞名下位于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仙桃

路68号金坤苑的一处房产，就所得的价款在最高额抵押担保金额250万元的范围内优先受偿长

沙申远的上述债务。

（二）非已转让债权涉及诉讼（仲裁）的情况及进展

1、合肥擎动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擎动” ）系公司经销商，2016年至2018年

期间，公司与合肥擎动签订三份《厦工产品经销协议》。产品经销协议中，双方就经销区域、经

销产品、付款结算等内容均作出明确约定，同时约定了合肥擎动逾期付款的，应按未付货款的

日万分之四向原告支付资金占用费。经销协议履行期间，公司与合肥擎动通过《厦工应收账款

确认函》 进行多次对账， 截止至2019年9月30日双方对账确认， 合肥擎动欠付公司本金770，

590.09元，经原告多次督促被告合肥擎动公司偿还无果，被告李磊、卜英翠、朱龙、程海建、阚家

梅、刘超、杨驰、庄继萍也均未履行担保责任，公司特向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20

年5月15日， 公司收到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的受理案件通知书 【（2020） 闽0203民初8477

号】。

2、2009年6月23日，经厦工股份董事会经决议，同意聘请蔡奎全为公司总裁。2012年11月13

日，蔡奎全被选举为公司董事，不再担任公司总裁职务。2013年7月11日，蔡奎全辞去公司的董

事和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职务。2019年7月26日，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闽02破申7号

《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厦工股份破产重整一案。经清产核资发现，公司此前错误地向蔡奎全

发放了部分劳动报酬， 请求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判决蔡奎全立即向厦工股份返还劳动报酬

1,047,700元。2020年4月，公司收到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的受理案件通知书【（2020）0203民

初5424号】。

3、长沙中传机械有限公司于2011年9月1日与厦工股份签订物资供应合同，总金额1014万

余元，合同签订后，长沙中传机械有限公司按约向厦工股份供应变速箱，厦工股份欠付部分货

款。截止2015年4月30日，厦工股份欠款256,479.39元。2014年1月，长沙中传机械有限公司成立

长沙中传变速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中传变速箱” ）。当年2月1日，长沙中传机械有限公

司致函业务合作单位，将其债权转让给长沙中传变速箱。厦工股份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后，长沙

中传变速箱曾要求厦工股份管理人确认债权，但厦工股份管理人对其债权不予确认，长沙中传

变速箱特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并在诉讼中将其享有的债权本金变更为221,070.4

元人民币。 近日， 厦工股份收到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 【（2019） 闽02民初1179

号】，判决如下：确认长沙中传变速箱有限公司对厦工股份具有破产债权本金221,070.4元及利

息（自2014年11月30日起计算至2019年7月25日，以债权本金221,070.4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

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本案案件受理费4616元，由被告厦工股份负担。

4、2016年9月，无锡顺达智能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顺达” ）与厦工股

份签订设备改造项目合同，双方约定了改造内容、施工期、合同价格等事项，合同金额91万元。

合同签订后，厦工股份按约支付合同总价的50%给无锡顺达，但无锡顺达仅履行了部分合同义

务，改造工程经预验收后仍需整改。2019年7月，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受理厦工股份的破产

重整申请，无锡顺达向厦工股份管理人申报普通债权475,930元（其中债权本金455,000元、利息

20,930元）。9月28日，无锡顺达收到《债权审查通知书》，管理人不予确认前述债权，无锡顺达

特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020年5月25日，公司收到厦门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2019）闽02民初1481号】，

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无锡顺达智能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用

8439元，由原告无锡顺达负担。

5、厦门厦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工国贸” ）为东方天润（厦门）建筑装饰股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天润” ）代理采购石材原材料等事宜，但因东方天润怠于履行合同

义务，导致厦工国贸产生额外产货物损失费用，厦工国贸向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东方天润立即支付货款。厦门市思明区法院于2019年1月26日受理该案件【（2019）闽0203

民初2799号】，相关内容公司已于2019年8月13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编号：临2019-074）。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判决厦工国贸胜诉，判决书号为（2019）闽0203民初2799号；但因东方天润无正当理由，拒不履

行已生效的判决，厦工国贸于2020年1月向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厦工国贸于

2019年1月20日接到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的受理执行案件通知书 【（2020） 闽0203执2504

号】。相关内容公司已于2020年3月4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编号：临2019-074）。2020年4月，厦工国贸接收到厦门

市思明区人民法院的执行裁定书【（2020）闽0203执2504号之一】，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认

为，本案被执行人名下暂无可供执行财产，申请执行人申请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裁定如下：终结

本次执行程序。

6、福建省建瓯市源达竹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达公司” ）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厦工国

贸闽北项目客户。 双方合作过程中， 因源达公司未按约定支付厦工国贸采购款， 厦工国贸于

2019�年 12�月 2�日向厦门仲裁委提起仲裁申请。相关内容公司已于2020年3月4日刊登于《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公告编号：临

2020-016）。

2020年4月30日，厦工国贸收到厦门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书【厦仲裁字20191320号】，裁决如

下：（一） 源达公司应于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10日内支付欠款1,884,496.66元及利息 [利息自

2020年1月19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上浮50%计算

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吴建兴、雷爱丽在1000万元限额内对上述第（一）项裁决确定的源

达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三）本案仲裁费用34,411元，全部由三被申请人全部承担。申请

人已预交全部仲裁费用且已与本案仲裁费全部冲抵， 三被申请人应于本裁决书送达至日起10

日内将被申请人为其垫付的仲裁费34,411元直接支付给被申请人。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

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同日，厦工国贸收到厦门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书【厦仲裁20191319号】，裁决如下：（一）源

达公司应于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10日内向申请人支付货款1,128,654.47元及违约金（违约金暂

计至2019年12月1日为250,796.83元，此后的违约金应以1,128,654.47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五的

标准计至实际偿请之日止）。（二）源达公司应于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10日内向申请人支付律

师费19,500元。（三）吴建兴、雷爱丽在1000万元限额内对上述第（一）项、第（二）项裁决确定

的源达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四）本案仲裁费用29,292元，全部由三被申请人全部承担。

申请人已预交全部仲裁费用且已与本案仲裁费全部冲抵， 三被申请人应于本裁决书送达至日

起10日内将申请人为其垫付的仲裁费29,292元直接支付给申请人。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

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7、厦工国贸与華鑫亨贸易有限公司(英文名称：Crose� Trading� CO.,Limited,以下简称“華

鑫亨” ）所发生的交易均是厦工国贸接受第三方厦门佰瑞荣贸易有限公司、福建捷顺通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厦门高旻贸易有限公司三家公司的委托，代为向“崋鑫亨” 公司进口相关货物所

产生的买卖交易。厦工国贸与崋鑫亨发生的交易，均按双方合同约定价款支付完毕，但華鑫亨

却以部分提单（合计金额 891,723.63�欧元）未收到款项为由，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厦工国贸于 2018� 年 8� 月 20� 日接到厦门中院的《应诉通知书》和《传票》【（2018）闽

02�民初 587�号】,相关内容公司已于2019年8月13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编号：临 2019-074）。

2020年4月7日，公司收到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财产保全告知书【案号：（2018）闽02民初

587-2号】，保全相关情况如下：保全被申请人的财产：2020年3月31日至2023年3月30日，继续冻

结厦工国贸在建设银行厦门分行账户款项15,399.18元。2020年4月8日，公司收到厦门市中级人

民法院的民事裁定书【（2018）闽02民初587号之二】，裁定如下：继续查封、扣押、冻结被申请

人厦工国贸名下价值6,832,732.97元的财产。2020年4月9日，公司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

判决书》【（2018）闽02民初587号】，判决：一、厦工国贸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華鑫

亨支付货款229,661欧元；二、驳回華鑫亨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35,258元，由華鑫亨负

担14,370元，厦工国贸负担20,888元。

8、山东恒宇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恒宇” ）为厦工机械（焦作）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厦工焦作” ）的原料供应商，因山东恒宇提供的电池类产品存在质量问题，给厦工焦作

造成经济损失，厦工焦作于2020年1月向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山东恒宇退还

厦工焦作电池采购货款2,613,380.00元。 厦工焦作于2020年3月9日收到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

的《传票》【案号：（2020）豫0811民初254号】。相关内容公司已于2020年3月13日刊登于《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公告编号：临

2020-017）。

2020年4月13日，厦工焦作收到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2020）豫0811民初

254号】，判决如下：被告山东恒宇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厦工焦作货款2,613,380元并

赔偿损失45,000元。案件受理费28,067元，由被告山东恒宇承担。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根据相关协议， 上述6个已转让债权诉讼案件的相关费用将由债权受让人创程资产承担。

本次已转让债权诉讼对公司的影响，详见2019年10月19日已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临2019-096” 号

公告。

基于谨慎性原则，除上述已转让债权诉讼案件外，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按照会计政策

及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对本次诉讼（仲裁）案件提坏账准备约3,655,012.47元，预计负债金额约

1,856,064.55元。鉴于上述案件未履行完毕，尚无法准确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金额。

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对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进行披

露。

特此公告。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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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梦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5月2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总部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78,891,3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0.109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宋志刚先生主持，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以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3人，董事张小平先生，独立董事杨政先生、李克明先生、汪献忠

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张龙先生出席会议；总经理陈锡龙先生、财务总监胡基荣先生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8,455,500 99.7563 259,800 0.1452 176,000 0.0985

2、议案名称：《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8,455,500 99.7563 259,800 0.1452 176,000 0.0985

3、议案名称：《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8,455,500 99.7563 259,800 0.1452 176,000 0.0985

4、议案名称：《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8,412,500 99.7323 302,800 0.1692 176,000 0.0985

5、议案名称：《董事会关于公司 2019�年度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8,362,500 99.7044 352,800 0.1972 176,000 0.0984

6、议案名称：《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8,362,500 99.7044 352,800 0.1972 176,000 0.0984

7、议案名称：《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8,362,500 99.7044 352,800 0.1972 176,000 0.0984

8、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8,455,500 99.7563 259,800 0.1452 176,000 0.0985

9、议案名称：《关于收购梦幻工厂文化传媒（天津）有限公司70%股权所涉及承诺2019年

度实现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8,412,500 99.7323 302,800 0.1692 176,000 0.0985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8,362,500 99.7044 352,800 0.1972 176,000 0.0984

11、议案名称：《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8,509,500 99.7865 205,800 0.1150 176,000 0.0985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8,509,500 99.7865 205,800 0.1150 176,000 0.0985

13、议案名称：《关于梦舟股份未来三年（2020-2022）股东回报规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8,514,400 99.7893 146,900 0.0821 230,000 0.1286

1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受让鑫古河金属（无锡）有限公司剩余40%股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8,744,400 99.9178 146,900 0.0822 0 0.0000

公司已就受让公司控股子公司鑫古河金属（无锡）有限公司剩余40%股权之相关事项取

得股东大会授权， 将在会后就该事宜尽快与日本古河电气工业株式会社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并办理相关手续。

15、议案名称：《关于影视文化板块资产整体挂牌转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8,694,400 99.8899 146,900 0.0821 50,000 0.028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议案7《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176,959,4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1,403,100 72.6279 352,800 18.2618 176,000 9.1103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1,403,100 72.6279 352,800 18.2618 176,000 9.1103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496,100 77.4418 259,800 13.4479 176,000 9.1103

2 《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1,496,100 77.4418 259,800 13.4479 176,000 9.1103

3 《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1,496,100 77.4418 259,800 13.4479 176,000 9.1103

4 《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1,453,100 75.2161 302,800 15.6736 176,000 9.1103

5

《董事会关于公司2019年度保留意

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1,403,100 72.6279 352,800 18.2618 176,000 9.1103

6 《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1,403,100 72.6279 352,800 18.2618 176,000 9.1103

7 《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1,403,100 72.6279 352,800 18.2618 176,000 9.1103

8

《关于预计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的

议案

1,496,100 77.4418 259,800 13.4479 176,000 9.1103

9

《关于收购梦幻工厂文化传媒（天

津）有限公司70%股权所涉业绩承诺

2019年度实现情况的议案》

1,453,100 75.2161 302,800 15.6736 176,000 9.1103

10

《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

案》

1,403,100 72.6279 352,800 18.2618 176,000 9.1103

11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1,550,100 80.2370 205,800 10.6527 176,000 9.1103

12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

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1,550,100 80.2370 205,800 10.6527 176,000 9.1103

13

《梦舟股份未来三年（2020-2022）

股东回报规划》

1,555,000 80.4907 146,900 7.6039 230,000 11.9054

14

《关于公司受让鑫古河金属（无锡）

有限公司剩余40%股权的议案》

1,785,000 92.3960 146,900 7.6040 0 0.0000

15

《关于影视文化板块资产整体挂牌

转让的议案》

1,735,000 89.8079 146,900 7.6039 50,000 2.5882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均获有效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律师：喻荣虎、张俊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合法、有效；本次年度股东

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安徽梦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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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29日在《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

于召开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无修改或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2、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蒋卫平先生因公务出差与会议时间冲突，无法到现场主持会议，

半数以上董事同意推举董事吴薇女士主持。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2020年5月26日（星期二）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26

日（星期二）上午9:30一11:30，下午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26日（星期二）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

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高朋东路10号公司二楼大会议室

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30人，代表股份598,837,923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40.5415％。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4人，代表股份586,990,26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9.7394％；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16人，代表股份11,847,65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8021％。

（3）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共28人（含网络投票），代表股份13,451,782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107％。

2、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保荐机构代表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 本次股东大

会审议提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东

598,587,847 99.9582 3,490 0.0006 246,586 0.0412 是

其中：

中小股东

13,201,706 98.1409 3,490 0.0259 246,586 1.8331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二)审议通过《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东

598,587,847 99.9582 3,490 0.0006 246,586 0.0412 是

其中：

中小股东

13,201,706 98.1409 3,490 0.0259 246,586 1.8331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审议通过《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

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东

591,999,133 98.8580 6,592,204 1.1008 246,586 0.0412 是

其中：

中小股东

6,612,992 49.1607 6,592,204 49.0062 246,586 1.8331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四)审议通过《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

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东

590,300,031 98.5743 8,291,306 1.3846 246,586 0.0412 是

其中：

中小股东

4,913,890 36.5297 8,291,306 61.6372 246,586 1.8331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五)审议通过《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 598,813,413 99.9959 5,990 0.0010 18,520 0.0031 是

其中：

中小股东

13,427,272 99.8178 5,990 0.0445 18,520 0.1377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六)审议通过《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东

598,587,847 99.9582 3,490 0.0006 246,586 0.0412 是

其中：

中小股东

13,201,706 98.1409 3,490 0.0259 246,586 1.8331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东

598,771,523 99.9889 44,980 0.0075 21,420 0.0036 是

其中：

中小股东

13,385,382 99.5064 44,980 0.3344 21,420 0.1592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八)审议通过《关于补充计提2019年度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东

598,049,649 99.8684 767,254 0.1281 21,020 0.0035 是

其中：

中小股东

12,663,508 94.1400 767,254 5.7037 21,020 0.1563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指派曹美竹、王欣一两名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对本次

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

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

《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

法有效。

《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一）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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